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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3-004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投资标的名称：海垦热带果业有限公司（以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为准）。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或“公司”）

拟与海南农垦果蔬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果蔬集团”）投资成立合资公

司，海南橡胶认缴出资额 6,500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65%。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控股股东海南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发生如下关联交易：购买海垦控

股集团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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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精

神，挖掘和提升公司非胶作物的经济效益，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拟与

果蔬集团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借助海南自贸港大力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政策

红利，依托海南橡胶的非胶产业资源以及果蔬集团的专业技术、专业队伍、市场

等产业链优势，推动公司非胶产业整体转型升级。 

（三）本次关联交易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

立意见。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

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是果蔬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海垦控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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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果蔬集团资产总额 17,470.28 万元，净资产

8,969.99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326.40 万元，净利润-906.99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果蔬集团资产总额 51,734 万元，净资产 29,677

万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8,167 万元，净利润-205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垦热带果业有限公司（以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以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为准）。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村民间工艺及

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土地租赁与开发；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禁止

经营的商品除外）；包装业；广告服务等。（以市场监管部门核定为准） 

（二）股权结构 

海南橡胶认缴出资额 6,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5%，以人民币货币出资；

果蔬集团认缴出资额 3,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5%，以人民币货币出资。 

（三）法人治理结构 

合资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

成员 3 名，海南橡胶推荐 2 名，果蔬集团推荐 1 名，董事长由海南橡胶推荐；合

资公司不设立监事会，设监事 1 名，由海南橡胶推荐；合资公司经理层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若干名、财务总监 1 名，财务总监由海南橡胶推荐，由董事会聘

任和解聘。合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协议主体 

甲方：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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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海南农垦果蔬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出资金额、持股比例及出资方式 

海南橡胶认缴出资额 6,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5%，以人民币货币出资；

果蔬集团认缴出资额 3,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5%，以人民币货币出资。 

2.出资时间 

双方在合资公司成立之日起三个月内须同步全额实缴到位。 

3.法人治理结构 

详见本公告“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相关部分。 

4.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正式生效。 

5.违约责任 

由于一方的原因，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过错方承担违

约责任；如属双方的过失，根据实际情况，由过失各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

责任。过错方承担违约责任，应对守约方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鉴定

费等损失进行赔偿。 

6.协议的终止 

经双方共同书面同意，可终止本协议，任何一方对该等终止均不负有责任，

亦不需支付违约金。 

7.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本协议受中国法律管辖、约束及保护，本协议的解释、履行、变更、终止、

效力及争议解决等均应依中国法律进行。 

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无

法达成一致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协议签署地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有利于公司下一步挖掘和提升非胶作

物的经济效益，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同时，合资公司由公司控股，且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管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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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就本次对外投资事宜，双方已达成合作共识，但是后续进展可能存在受不可

抗力等影响而延期的风险。合资公司未来经营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

场环境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存在运营情况不达预期的风险。公司将加强投后管

理工作，监督标的公司制定和实施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等方式提升管理水平，积

极防范和控制上述风险。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 年 1 月 12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海南橡胶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关

联董事艾轶伦、姜宏涛、李小平、蒙小亮、韩旭斌回避表决，4 名独立董事陈丽

京、王泽莹、林位夫、张生均投了同意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如下独

立意见： 

本次董事会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审议本次交易时，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合

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下一步挖掘和提升非胶作物的经济效益，增

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同时，合资公司由公司控股，且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公

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管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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